
□ 北京隆安（上海）律师事务所 仇少明

“工资支付” 是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最基本的法律
关系之一， 特别是在加班工资、 假期工资、 生育津贴
及双倍工资等特定情况下， 如何准确计算工资基数，
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也是企业合规经营的
重要体现。 以下笔者基于 《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 详细解析加班及病假工资基数、 生
育津贴以及双倍工资基数的计算原则和方法。

加班及病假工资基数

依据《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

法》 第九条： 加班工资和假期工资

的计算基数为劳动者所在岗位相对

应的正常出勤月工资， 不包括年终

奖， 上下班交通补贴、 工作餐补

贴、 住房补贴， 中夜班津贴、 夏季

高温津贴、 加班工资等特殊情况下

支付的工资。

加班工资和假期工资的计算基

数按以下原则确定：

（一） 劳动合同对劳动者月工

资有明确约定的， 按劳动合同约定

的劳动者所在岗位相对应的月工资

确定；

实际履行与劳动合同约定不一

致的， 按实际履行的劳动者所在岗

位相对应的月工资确定。

（二） 劳动合同对劳动者月工

资未明确约定， 集体合同 （工资专

项集体合同） 对岗位相对应的月工

资有约定的， 按集体合同 （工资专

项集体合同） 约定的与劳动者岗位

相对应的月工资确定。

（三） 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

（工资专项集体合

同） 对劳动者月工

资均无约定的， 按

劳动者正常出勤月

依照本办法第二条

规定的工资 （不包

括加班工资 ） 的

70%确定。

加班工资和假

期工资的计算基数

不得低于本市规定

的最低工资标准。

法律、 法规另有规

定的， 从其规定。

实践中， 存在

用人单位恶意将本

应计入正常工作时

间工资的项目归入

非劳动者所在岗位

相对应的正常出勤

月工资， 以达到减

少正常工作时间工

资数额计算目的

的。

举个例子， 小李的劳动合同约

定的岗位工资只有 3000 元， 各类

相对固定的津贴和补贴倒有 5000

元， 对于他的加班工资和假期工资

的计算基数， 是否可以确定为

3000 元？

如果确定为 3000 元， 劳动者

显然会吃亏。

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劳动争议若干问题的解答》 （上

海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指导

【2010】 34 号 ）： 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对月工资有约定的， 加班工资基

数应按双方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的

月工资来确定。

如双方对月工资没有约定或约

定不明的， 应按《劳动合同法》 第

十八条规定来确定正常工作时间的

月工资， 并以确定的工资数额作为

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

如按《劳动合同法》 第十八条

规定仍无法确定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数额的， 对加班工资的基数可按照

劳动者实际获得的月收入扣除非常

规性奖金、 福利性、 风险性等项目

后的正常工作时间的月工资确定。

如工资系打包支付或双方形式

上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标

准明显不合常理， 或有证据可以证

明用人单位恶意将本应计入正常工

作时间工资的项目， 归入非常规性

奖金、 福利性、 风险性等项目中，

以达到减少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数额

计算目的的， 可参考实际收入×

70%的标准进行适当调整。

另外， 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关于加班工资计算基数的

若干意见》， 一些司法部门在相关

部门出台有关加班工资计算基数的

统一规范性意见之前， 暂先参照以

下原则确定加班工资计算基数：

以劳动者月正常出勤所得工资

作为加班工资计算基数， 月正常出

勤工资中包含有福利性待遇的， 予

以相应扣除；

劳动者月正常出勤工资中包含

有福利性待遇， 但福利性待遇具体

数额无法查清的， 以月工资的 70%

作为加班工资计算基数；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

中约定加班工资基数的， 可以其月

正常出勤工资的 70%作为判断相关

约定是否具备合理性的标准， 若明

显低于劳动者正常出勤工资的 70%

的， 则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予以调

整；

依据以上原则确定的加班工资

计算基数不得低于本市月最低工资标

准， 集体合同 （工资集体协议） 亦有

约定的， 取高者确定加班工资计算基

数。

生育津贴

对于生育津贴的计算基数， 虽然

2013 年 1 月 19 日起施行的上海市人

民政府 《关于贯彻实施〈女职工劳动

保护特别规定〉 的通知》 （沪府发

[2013] 5 号） 目前已失效， 但相关规

定仍有参考价值。

上述通知中规定： 本市女职工符

合计划生育规定生育或者流产的， 按

照以下规定享受生育生活津贴：

（一） 参加本市城镇生育保险的

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 其生育生活

津贴按照女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

职工月平均工资除以 30 天再乘以应

享受的产假天数计发， 所需资金由本

市城镇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二） 本市女职工享受的生育生

活津贴低于本人产假前工资标准的，

按照《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二十七条

第一款和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第五条执行。

（三） 未参加本市城镇生育保险

的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 其生育生

活津贴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标准和

应享受的产假天数计发， 所需资金由

用人单位支付。

相应的计算公式为： 生育津贴的

领取金额=分娩当月单位平均缴纳工

资基数÷30×产假天数 （这里的缴纳

工资基数， 即五险一金的扣除基础，

指的是上一个社保年度的月平均工

资）。

生育津贴高于本人工资标准的，

用人单位不得克扣， 生育津贴低于本

人工资标准的， 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

部分。

举个例子， 上海市产假天数为国

家的 98 天产假+上海市的 60 天生育

假=158 天； 2024 年度， 上海市职工

月均工资为 12307 元。

假设张女士上一社保年度月工资

是 15000 元， 顺产一个宝宝， 那么她

能领取的生育津贴金额为:12307÷30×

158=64817 元。 这部分津贴由社保基

金支付。

由于张女士的工资高于单位员工

的平均工资 ， 因此超出的部 分

2693÷30×158=14183 元由单位支付，

总共领取的生育津贴金额为 79000

元。

双倍工资基数

依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劳动争议若干问题的解答》 第三条：

关于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的确定。

经研究认为， 劳动关系双方对月

工资有约定的， 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

应按照双方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月工

资来确定。

双方对月工资没有约定或约定不

明的， 应按《劳动合同法》 第十八条

规定来确定正常工作时间的月工资，

并以确定的工资数额作为双倍工资的

计算基数。

如按《劳动合同法》 第十八条规

定仍无法确定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数额

的， 可按劳动者实际获得的月收入扣

除加班工资、 非常规性奖金、 福利

性、 风险性等项目后的正常工作时间

月工资确定。

如月工资未明确各构成项目的，

由用人单位对工资构成项目进行举

证， 用人单位不能举证或证据不足

的， 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按照劳动者

实际获得的月收入确定。

按上述原则确定的双倍工资基数

均不得低于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

在劳动人事管理中， 准确把握各

类基数的计算方法至关重要， 这不仅

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也是企业

依法合规运营的关键。

用人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法规， 精

准进行核算； 劳动者也需要了解相关

规定， 维护自身利益。 这样才能减少

劳动纠纷， 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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